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

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关于征集2026年
全省文化广电旅游标准化需求的通知

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，完善全省文化广电旅游标准体系，优化标准供给结构，充分发挥标准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，决定开展2026年全省文化广电旅游标准化需求征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集主要内容
结合当前文化广电旅游行业发展实际与产业升级需求，重点围绕新兴领域和管理相对薄弱环节（如研学旅游等）征集一批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，以及工作规范、导则、手册等标准化工作需求。
二、征集原则
1.合规性原则。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符合《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不得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重复，技术指标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。
2.需求性原则。聚焦产业发展瓶颈、服务质量短板、民众关切期盼，确保具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和现实需求。
3.可行性原则。需求内容应符合适用范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关键指标具备充分实践基础，确保可落地、可实施、可推广。
三、有关要求
请各单位认真填写《2026年浙江省文化广电旅游标准化需求表》（附件），盖章后报所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。请各地文旅局负责本地区需求征集与审核推荐工作，确保标准化需求的质量与代表性，于11月7日前通过浙政钉报送至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科技教育处。省级有关单位按照上述要求直接报送。
[bookmark: _GoBack]对于有良好基础的标准化需求，可同步提交草案。草案应包含范围、术语和定义、主要技术要求等核心内容。涉及科研课题、专利技术的，可附相关佐证材料。

附件：2026年浙江省文化广电旅游标准化需求表


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    
2025年10月13日　　　　
（联系人：卢长新，联系电话：0571—8716183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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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2026年浙江省文化广电旅游标准化需求表
	名称
	

	需求领域
	

	适用范围
	□全国     □全省     □其他     

	目的﹑意义
	

	服务对象发展基本情况
	

	必要性和
可行性
	

	主要内容
	

	研究优势
单位
	

	预期效果
	


	提出单位
	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所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
	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